
「BUD專項基金」申請重要提示 

如申請資助項目的內容未能符合下列要求，可能導致有關項目申請未能成功 

 

項目的範圍 

1. 項目的範圍如涉及品牌、升級轉型或內銷皆可申請資助，但項目必須有助企業發展內地、自貿協

定及／或投資協定市場業務或提升企業於內地、自貿協定及／或投資協定市場的競爭力。 

2. 一些在海外推廣(例如參加海外展銷會)或申請海外專利註冊的活動，一般不會獲得資助，除非企

業能提交充分之理據說明該等活動與發展內地業務有重要關係和必須性。 

3. 資助項目的實施必須遵照申請指引第6.1段要求，定期提交進度/終期報告和經審計帳目，並按需

要配合秘書處進行現場審查。 

4. 如項目範圍或涉及之金額十分龐大(如遠超於港幣200萬；但企業於每個核准項目的可獲資助金額

最高只為港幣100萬)，會增加企業為滿足項目執行規定之工作量，故申請企業需考慮為項目釐定

合適之範圍。 

 

股東/內地、自貿協定及／或投資協定經濟體的業務單位 

1. 申請企業的主要股東須追溯至個人層面，如申請企業的主要股東是公司而不是個別人士，申請企

業便須進一步提供持主要股份公司的主要股東資料，直至能追溯到個人層面為止。 

2. 項目若於申請企業的內地、自貿協定及／或投資協定市場業務單位實施(特別是涉及招聘人手及

購置設備的措施)，申請企業必須提交與該內地、自貿協定及／或投資協定經濟業務單位之直接

關係法定證明文件。其中包括當地單位之法定營業執照/批准証書，以顯示其股東/投資方是申請

企業；如該內地、自貿協定及／或投資協定經濟單位是申請企業與其他公司合資，申請企業或其

主要股東須佔該當地單位股權的50%以上。 

 

提交第(i)類別及第(ii)類別之申請 

1. 第(i)類別及第(ii)類別之申請須填寫不同表格，且不能同時提交。 

2. 一般而言，第(ii)類別之申請內容不應包括市場調查、內銷計劃制定等研究/策劃性措施，如企業

對市場需求未有充分掌握，應在制定項目內容前進行有關的研究/策劃性工作。企業亦可考慮提

交第(i)類別申請，先委聘合資格的顧問機構制定全盤業務發展計劃(包括執行市場調查、內銷計劃

制定等措施)，以了解市場之需求和狀況。 



 

項目的實施 

1. 已在實行中的項目，一般會不獲資助。除非未執行的部份、其項目開支及交付可作為另一個獨立

項目來實施和管理。 

2. 項目之執行時間不能超過24個月。而項目的推行計劃應有清晰的開始日期和完成日期，並劃分為

不同的階段，而完成日期不應留空或以“持續進行”等含糊字眼填寫。 

3. 項目內容及推行計劃的詳盡程度將會影響項目成功審批之機會。 

4. 一般而言，如項目涉及內地、自貿協定及／或投資協定市場之銷售活動，企業需先取得當地相關

產品的銷售許可証/合格証/批文才開展項目。如推廣/銷售之產品屬代理其他品牌產品，企業須先

取得該產品於當地之代理權，而取得代理權的時限亦需確保有足夠長的時間讓企業執行項目和發

展業務。對創建品牌的項目，企業一般需開始當地的品牌商標註冊申請及完成對計劃註冊品牌商

標的查冊工作，以確保有關的品牌商標未有被其他機構註冊。 

5. 在香港投放廣告及參加展覽會等宣傳推廣活動的開支，一般可考慮資助，但企業需確立在港之宣

傳推廣活動與發展內地、自貿協定及／或投資協定市場業務的直接關係，企業亦應注意在香港及

內地、自貿協定及／或投資協定市場所投放資源以發展當地業務的比例是否合理。 

 

項目的開支 

1. 預算的各項開支需有明細劃分(申請表第IV部分)，以評估其合理性。 

例如：額外增聘員工的開支，需列明所有新增的職位，個別的預算薪酬及聘用時間；購買額外設

備的開支，需列明項目推行所須的額外設備之特別用途、數量及個別的估價；廣告費用，需列明

出版廣告的媒體、次數、時期及個別之預算收費等。 

2. 項目開支不可包括日常營運開支，如現有業務單位的租金、裝修費、水電費、維修費、稅務費、

膳食費、客戶招待費、辦公室用品費、營業執照續證費、已聘用員工的薪酬、產品責任保險費及

上架費用等。此外項目開支中的一些主要費用會有規定上限。例如額外增聘員工的開支不可超出

項目總核准費用的50%、購買額外設備的開支各自不可超出項目總核准費用的70%；設計/新產

品樣板之物料及製作開支不可超出項目總核准費用的30%。 



 

3. 即使相關項目開支預算符合規定要求(包括不超出開支上限)，並不代表開支預算會獲批核，有關

開支能否獲批核需視乎其內容及金額的合理和需要性。 

4. 企業必須按照規定由合資格公司進行帳目審計，而有關帳目審計費用(每次最高港幣10,000元)可

列入項目開支預算中以申請基金的資助。 

5. 項目開支與「推行計劃」和「推行項目所需時間」不應出現矛盾或不一致。例如：「推行計劃」

和「推行項目所需時間」均說明項目需時10個月完成，但項目開支中則以12個月計算項目的新

增員工的開支，兩者便是不一致。 

6. 開支項目應按規定作適當分類，例如增聘員工的薪酬開支應歸入項目開支中的“額外增聘員工的

開支”類別，而非“其他開支”。 

7. 聘請顧問機構填寫申請書的費用將不會獲得資助，而項目開支預算亦不可包括任何聘請顧問機構

協助申請基金的支出。 

 

項目內容修改 

項目內容經核准審批後不能隨意改動，如需作出修改，必須按照申請指引規定向「BUD專項基金」

執行機構提出書面申請，如修改申請不獲批核，企業必須依照經審批的項目執行有關內容。 

 

其他 

「BUD專項基金」申請指引有詳細說明項目申請需符合的各項要求，企業可於以下網頁下載最新版

本，以了解有關要求。 

http://www.bud.hkpc.org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BUD專項基金」 

電話：+852 2788 6088 

電郵：bud_sec@hkp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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